社遊文件送審封面頁
新北市立竹圍高中社團旅遊申請文件送審表
	社團：
活動名稱：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


以下欄位由學務處審核，請備妥文件於規定時間內（活動前三週）送至學務處

1、 審核項目：
· 旅遊活動申請表（內含附件一參與人員名冊）
· 旅遊家長同意書
· 旅遊租車合約書（搭乘公車、火車或高鐵前往者，可免交此文件）
· 活動計畫書
· 保險收據
·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
2、 審核意見：
	






3、 審核者：



4、 審核結果：

□ 審核通過        □ 審核不通過

